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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嘉定区农业农村委员会

上海市嘉定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上 海 市 嘉 定 区 财 政 局

嘉农委〔2020〕71 号

关于印发《嘉定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项目
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
安亭镇、南翔镇、徐行镇、外冈镇、华亭镇人民政府，嘉定新

城、嘉定工业区管委会：

为进一步明确嘉定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项目审批、组织和

实施程序，现将《嘉定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项目实施细则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附件：嘉定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项目实施细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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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上海市嘉定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上海市嘉定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上海市嘉定区财政局

2020 年 7 月 1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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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嘉定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项目实施细则

为进一步明确嘉定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项目审批、组织和

实施程序，根据《嘉定区农村维修维护类项目管理办法》（嘉府

办发〔2020〕25 号）文件精神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第一条 实施范围

规划保留村庄的总投资不低于 100 万元的基础设施建设、

生态环境整治、公共服务设施配套、乡村风貌提升等农村人居

环境整治项目（以下简称项目）。

第二条 奖补标准

根据《上海市美丽乡村建设项目资金和管理办法》（沪农委

规﹝2019﹞2 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明确美丽乡村建设补助资金使用

范围的通知》（沪农委﹝2019﹞92 号）等文件规定，财政补贴标

准为 3 万元/户，其中市级财政奖补资金为 1.2 万元/户，区级

财政配套资金为 1.8 万元/户。其中，需区级财政配套部分，由

区、镇两级财政按比例承担（具体承担比例按照《嘉定区美丽

乡村建设项目和资金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嘉农委﹝2019﹞96 号））

执行。

其中，关于宅前屋后环境整治内容，根据《政府投资条例》、

《上海市美丽乡村建设项目资金和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，为充

分调动村委会及村民参与环境整治的积极性，支持各镇、嘉定

新城、嘉定工业区（以下简称“各镇”）对宅前屋后环境整治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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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及村民义务与责任的项目实行包干补贴等方式，由实施村自

行组织实施，财政奖补资金不高于 2500 元/户标准执行，项目

经镇级相关部门联合核定后，资金待核准后从项目镇级配套资

金中拨付，超过部分由各镇自行承担。

第三条 项目设计

各镇、嘉定新城、嘉定工业区（以下简称“各镇”）按照市

农业农村委项目库储备，委托专业设计单位进行项目设计与概

算编制。

设计单位应严格按照实际需求和建设要求，在规定时间内

完成设计、概算及施工图编制。

第四条 项目计划

区农业农村委根据各镇上报的设计方案，会同区发改委、

区财政局等部门进行区级部门会审。按照市级部门下达任务清

单和绩效目标，制定区级项目建设计划并下达至各镇。

第五条 项目立项

各镇根据下达的年度计划，向区农业农村委提出立项申请，

立项主体为各镇。

第六条 投资监理

各镇按照区财政局提供的投资监理入围单位名单进行投资

监理聘请，项目投资监理参与投资概算评估，并出具审核意见。

第七条 概算评审

由区发改委提供概算评估入围机构名单，区农业农村委通

过抽签方式确定评估机构。评估机构对各镇上报的概算及施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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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进行概算审核，并出具概算评估报告。

第八条 批复下达

区农业农村委根据概算评估报告向各镇下达批复文件。

第九条 项目采购

各镇在取得工程立项批复后，按照工程基本建设流程进行

项目施工采购，限额以上（指公开招投标数额）的项目采购统

一在区招标办进行，由区建管委为已出具立项批复的街镇提供

招投标等服务，限额以下的小型建设工程按照政府采购相关规

定办理。列入集中采购目录和采购限额标准的服务（如宅前屋

后环境整治、设计、施工监理等）和货物，按政府采购相关规

定同步办理。项目施工采购完成后由各镇及时与中标单位签订

施工合同等文件，并抓紧启动施工建设。

第十条 项目镇级验收

项目要求于次年 3 月完成全部工程建设。项目竣工验收后，

应及时按相关规定进行工程审价和项目审计。各镇在完成工程

审价及财务决算报告后，进行镇级验收。完成镇级验收后，向

区农业农村委申请区级验收。

第十一条 项目区级验收

区农业农村委、区财政局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中介机构对

项目进行项目验收及绩效评价，并形成项目完成情况报告上报

市农业农村委、市财政局。

第十二条 资金拨付

项目财政补贴资金实行预拨制和清算制。区财政局根据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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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进度，当年预拨资金不超过补助资金总量的 70%，剩余资金待

项目完成审价审计、归档材料齐全、经验收合格后清算。各镇

应及时做好镇级资金的配套工作。

第十三条 资料归档

各镇应按照要求及时收集整理项目建设归档资料，按规定

做好上海市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信息监管系统。

第十四条 监督检查

区农业农村委对年度内实施项目，适时地组织区有关职能

部门进行督导、检查和验收，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提出并督促整

改。

第十五条 附则

本细则由区农业农村委、区发改委、区财政局负责解释。

本细则与《嘉定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项目管理办法》同步

实施。

附件：嘉定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项目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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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嘉定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项目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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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建设管理委、区审计局。

上海市嘉定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党政办公室 2020年7月17日印发


